
平安巷4 2020年4月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江南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5 13857101115

“云调解”促复工复产

通讯员 吴丽君

本报讯 近日，青田县法院船寮法庭

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外企纠纷案件。

该起买卖合同纠纷的双方是合作多

年的商业伙伴，被告是意大利在华独资企

业，原告是供货商，为被告提供生产所需

的配件，因被告拖欠货款200万余元，原告

将其诉至法院。承办法官了解到，疫情暴

发后，案涉款项严重影响到原告的复产复

工，同时被告公司为复产，急需向原告采

购配件。为保证双方企业均能够顺利复

产复工，承办法官当即介入调解，最终通

过移动微法院促成双方达成分期还款的

调解方案，并在线签字确认。现被告已按

约支付部分款项，双方均已复工复产。

狠抓执行案款清理

通讯员 朱浩渺

本报讯 连日来，庆元县法院狠抓执

行案款清理，由执行局负责人带队清理积

款，制定工作方案、细化时间表，明确到4

月底基本清理完毕、年中实现清仓见底。

该院加强与财务、银行对接，确保案

款及时到位，针对申请执行人或被害人因

变更联系方式、下落不明等无法联系的待

清款项，及时联系当事人所在地法院、派

出所，仍无法联系的则交由提存机关提

存。今年3月，该院清理执行积款377笔，

共计1998万余元，其中执行分配4笔527

万元，通过司法协作出账17笔，提存4笔

134万余元。

防疫审判“两不误”

通讯员 黄江南

本报讯 疫情暴发以来，三门县法院

主动对接其他政法部门，多举措保障疫情

防控和刑事审判双向正常开展。

法院联合公安、检察机关出台《关于

严厉打击疫情相关违法犯罪的通告》；创

新推行“非接触”式刑事证据取证，协调公

检机关利用远程视频系统开庭，推进政法

一体化单轨制协同办案，刑事案件在线流

转材料和共享信息协同率达100%；对影

响民生、生产经营、疫情防控的涉疫纠纷

开辟绿色通道，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开庭审理“无纸化”

通讯员 海薇

本报讯 近日，海宁市法院第六法庭，

一起故意伤害案全程“无纸化”开庭审理。

庭审过程中，案件现场勘查照片等卷宗材

料通过屏幕呈现，实现了三方共同查看。

本案当庭宣判，判决书将在5日内线上送

达被告人。

该案由海宁市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

诉，与以往不同的是，检察院通过一体化办

案系统向法院移送案卷材料。承办法官通

过网上阅卷的方式了解案件。立案后，法

院采用电子送达的方式将起诉书副本发送

至被告人手机，通过“云庭”向被告人询问

其身份信息及对起诉书的意见，并将录像

视频上传至审判系统，提升了办案效率，实

现了办案智能化。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余昌龙

本报讯 厂区内存在严重消防安全

隐患，以致发生火灾，所幸消防扑救及

时，这才将损失降到了最低……4月 1

日，绍兴市柯桥区福全街道的盛锐涂层

有限公司被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应

急管理、环保等多个部门勒令关停整治。

3月30日中午，该企业厂区的锅炉

房发生火灾。经消防部门奋力扑救，火

灾被彻底扑灭，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消防部门事后调查，发现该企业漠

视消防安全问题，发生火灾绝非偶然。

火灾发生后，记者进行了实地探查，

发现厂区内的消防隐患可谓触目惊心

——厂房之间存在违章建筑且占用了防

火间距，生产涂层的原料随意摆放，储存

区域与生产区域没有设置防火分隔，就

连消防宣传海报都是倒着贴的。再沿过

道进入厂区内部，记者看到除了有几具

过期的灭火器外，车间内找不到应急照

明灯、疏散指示标志、室内消火栓等消防

设施，电气线路的私拉乱接现象也非常

严重，电线外部套管竟还是可燃材料的。

“这些隐患必须立即整改，整改期间

必须停产。”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由于该企业内部隐患严重，根

据消防相关规定，对其作出关停整治的

处罚。

下一步，消防部门将结合护航复工

复产消防安全攻坚行动，持续推进小微

企业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督促小微企业

按照《小微企业消防安全整治标准（试

行）》抓好落实，上门做好服务指导工作，

对严重消防安全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将

依法查处，全力营造消防安全环境。

随处可见隐患，连消防宣传海报都倒着贴
漠视安全“引火烧身”，一企业被勒令关停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童琳偲 金瑜

“小马是个正气老实的年轻人，通过

这件事，对他乃至我们全村的村民都是

一次教育。希望检察院能给他一个改过

自新的机会。”昨天上午9点，永康市前仓

镇大陈村的陈氏宗祠祠堂里，特约评议

团成员、大陈村党支部书记陈建伟在听

了侦查人员和辩护人的意见后，发表了

自己的观点，并郑重提交了听证评议意

见表。

今年以来，对拟不批捕不起诉案件，

以公开听证的形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

见，这种做法正逐步成为永康市检察院

深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的常态。从邀

请社会各界到检察机关“关门评议”，再

到“走出去”进行公开听证评议，并开展

法律法规宣传、现场受理群众举报控告

申诉，这在永康还是第一次。

去年冬天，大陈村历山山脚的庄稼

屡遭破坏，经验老道的村民们发现，是野

猪下山偷吃糟蹋了庄稼。为了驱赶野猪

同时也为食用，村民马某和陈某在山上

放了3个野猪夹和警报器。过了几天，

警报器果然响了，两人兴冲冲地准备去

抓野猪，不料等待他们的是警察和野生

动物保护队。随后，马某和陈某因涉嫌

非法狩猎罪被警方移送检察院审查

起诉。

去年8月，永康市政府就发布了在全

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全年禁猎的通告。马

某和陈某在禁猎区域、禁猎时间内使用

禁用工具捕猎野猪，涉嫌非法狩猎罪。

但马某和陈某的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

害小，且在知道举报人已经报警后在原

地等候侦查人员，并主动承认野猪夹是

他们放置的，应该认定为自首。在取保

候审期间，马某和陈某又主动加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成为志愿者。对马某和

陈某，是否可以从轻处罚？

为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永康市检

察院决定在案发地举行公开听证会，当

面听取侦查人员、辩护人意见，并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官、村干部代表组

成特约评议团参加听证，对案件发表

意见。

听证过程中，马某当场表态：“这次

是我不懂法，不知道放野猪夹抓野猪是

违法的。经过这次的事情，我一定会吸

取教训。请检察官相信我，也请在场的

父老乡亲们监督我！”

“公开听证效果很好，以前村民可能

没意识到私自放置野猪夹是违法的，更

没想到野猪是省级‘三有’保护动物，这

回用活生生的例子给村民上了一堂普法

课，让村民都能听得懂，也能更守法，”参

加听证的前仓镇党委副书记李江，对公

开听证的做法连连称赞。

永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周立波介

绍，大陈村是永康市乡村旅游第一村，生

态环境好，乡村旅游经济发达。检察机

关“走出来”就一起非法狩猎案开展公开

听证，不仅通过办案普了法，更有助于村

民和游客尽早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共同保护生态环境。

通讯员 沈雁

本报讯 清明节前夕，浙江省市场

监管局组织开展了青团食品安全专项监

督抽检，本次专项抽检以流通环节在售

预包装和散装青团为主，抽样场所覆盖

杭州、绍兴、嘉兴、湖州等9个市的商超和

农贸市场，涉及87家生产单位（包括食品

企业、小作坊、现场制售店）。

此次抽检累计抽取青团样品 100

批次，经检验，合格97批次，批次合格

率为97%。据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抽检

处介绍，3批次青团因超范围使用食品

添加剂，被判定为不合格，分别是浙江

福泰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银泰店销售

的标称金华市聚香园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 的 青 团（麻 芯 味）（生 产 日 期 为

2020-03-10），脱氢乙酸及其钠盐、山

梨酸及其钾盐不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GB2760）米粉制品的规定；上海

新欧尚超市有限公司绍兴店销售的手

工青团（生产日期为 2020-03-17）和

绍兴市千客隆超市有限公司嘉禾花园

购物中心销售的标称绍兴市越城区勤

奋食品厂生产的艾饺（蒸煮类）（生产日

期为2020-03-11）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不 符 合《食 品 添 加 剂 使 用 标 准》

（GB2760）米粉制品的规定。

针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问题，省

市场监管局已要求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

法开展核查处理，控制问题食品，防范食

品安全风险。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尽量到

正规的超市或食品店购买青团，选择有

生产许可证的品牌厂家，看清外包装上

的厂家信息、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

由于青团保质期较短，消费者购买后应

尽快食用。如购买到上述不合格食品，

请及时拨打12315进行举报投诉。

祠堂里的一次特殊听证评议
要不要起诉，检察官“走出来”听大家意见

清明百“团”大战来了，哪些可以放心买？

省市场监管局专项抽检：有3批次不合格


